
厂开办[2015]2号
关于选树第二批市级厂务公开
示范单位的通知
各区（县）总工会、市总各产业工委、各有关单位工会：
为进一步深化我市厂务公开工作，全面推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根据今年省厂务公开联席会议的部署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创建市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示范点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按照中央“两办通知”、《企业民主管理规定》、省“两办”指导意见和《广东省厂务公开条例》要求，通过市级示范单位的引导带动和辐射作用，巩固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和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公开面，扩大非公企业公开覆盖面，提升我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水平，使全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达到组织领导机制健全，公开制度科学完善，公开内容全面具体，公开形式丰富多样，监督体系完善规范，充分发挥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在稳定企业劳动关系、稳定社会的作用。
二、市级示范单位标准
（一）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和公办学校、医疗事业等单位

1、组织领导机制健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健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列入企事业单位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和解决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列为企事业单位目标（责任制）考核、效能建设、行风评议、党风廉政建设评议的重要内容。

2、公开制度科学完善。制定和完善主动公开和依法公开相关的职能、责任、评议、监督、考核、追究、奖惩等制度；完善和规范公开程序；编制公开指南和目录，绘制公开职权流程图；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已经实行“贯标”或符合“贯标”条件的单位。

3、公开内容全面具体。国有企事业单位把中央“两办通知”和《企业民主管理规定》所规定的企事业单位重大决策、生产经营管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与领导班子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密切相关的四大问题，以及《条例》和《规定》中规定的公开内容作为厂务公开的重点。

4、公开形式丰富多样。具备以下公开形式：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并按照职代会的职权、程序规范运作；厂务公开栏；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网；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等。

（二）非公企业

1、有厂务公开民主管理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有人专（兼）职负责此项工作；并列入企业“双爱双评”活动内容认真组织实施。

2、建立起主动公开和依法公开的基本制度，有公开指南、目录和实行“贯标”或符合“贯标”条件，确保推进公开的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并认真抓好评议、监督、奖惩等工作。

3、认真落实省“两办”指导意见，结合实际，确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重点内容，及时、全面和真实实施公开。

4、创新公开方式方法，在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栏和报刊、广播、电视等形式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网，提高厂务公开工作科技水平。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形成合力。各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领导，合力推动此项工作的开展。市厂开办要加强工作指导，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督查，并利用新闻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和监督，推动创建活动健康开展，同时，要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不断创新创建活动。

（二）注重培育，分类指导。创建活动要从实际出发，注意选择一些不同区域、不同条件的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和各级各类学校、医疗事业单位，以及非公企业作为示范点，培育一些高标准、多类型的典型。既要抓工作基础好的单位，又要抓工作基础薄弱的单位；既要抓经济条件好的单位，又要抓经济条件差的单位；既要坚持标准，严格要求，又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提高整体水平。区（县）、各系统厂务公开民主管理领导小组每年应选择1-2个示范单位作为联系点，加强培育和指导，并办成当地、本系统的样板。

（三）对照标准，严格申报。要按照市的《通知》要求，严格按照标准确定市级示范单位，并予严格考核，保证质量，做到优中选优，确保推荐的单位名符其实，充分发挥示范和幅射作用。对推荐的市级示范单位，市厂开办将按照市的评选标准进行检查验收，同时，对选树的市级示范单位实行动态管理，使创建活动充满活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拟命名表彰第二批全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请各有关单位按照名额分配表填妥 《示范单位申报登记表》（双面打印，一式二份）于2015年11月20日前报送市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88273470。

（四）总结推广，以点带面。要注意总结交流创建活动的经验和体会，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充分发挥示范单位的引导、带动和辐射作用。同时，要采取多种方式，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示范点的事迹材料，做到以点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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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015年汕头市第二批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示范单位名额分配表

	单   位
	分配名额
	备注

	金平区
	 2
	至少一个为企业

	龙湖区
	 2
	至少一个为企业

	濠江区
	 2
	至少一个为企业

	澄海区
	 2
	至少一个为企业

	潮阳区
	 2
	至少一个为企业

	潮南区
	2
	至少一个为企业

	南澳县
	2
	至少一个为企业

	外企工委
	1
	

	文教卫工委
	2
	

	经贸工委
	2
	

	市直机关工委
	1
	


附表二：

示范单位申报登记表
汕头市厂务公开民主协调小组
申报单位（全称）


单位分类：

           国有、集体单位

           非公有制单位

推荐单位名称：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主要工作经验

	

	申

报

单

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单位厂务公开领导小组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